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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速公路管理
序

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27

擅自占

用高速

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占用、挖

掘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六条：有下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一）违反本法第

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擅

自占用、挖掘公路的；

轻微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擅自占用高速公路不满5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

2000元罚款。

一般
擅自占用高速公路5平方米以上不满

1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5000元罚款。

较重
擅自占用高速公路10平方米以上不满

20平方米。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10000元罚款。

严重
擅自占用高速公路20平方米以上不满

30平方米。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擅自占用高速公路30平方米以上；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4.当事人实施三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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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28
擅自挖掘

高速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占用、挖

掘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六条：有下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一）违反本法第

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擅

自占用、挖掘公路的；

一般
初次擅自挖掘高速公路不满10平方米

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10000元罚款。

较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擅自挖掘高速公路10平方米以上不

满20平方米；

2.当事人实施二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15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擅自挖掘高速公路20平方米以上不

满30平方米；

2.擅自挖掘高速公路30平方米以上不

满50平方米，及时消除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25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擅自挖掘高速公路50平方米以上;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4.当事人实施三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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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29

因修建铁

路、机场供

电、水利、

通信等建

设工程需

要占用、挖

掘高速公

路、高速公

路用地或

者使高速

公路改线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七条第

（一）项：进行下

列涉路施工活动，

建设单位应当向公

路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一）因修建

铁路、机场、供电、

水利、通信等建设

工程需要占用、挖

掘公路、公路用地

或者使公路改线；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

第（五）项规定的涉路施

工活动的，由公路管理机

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经许可，施工初次占用、挖掘公路、公路

用地不满10平方米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较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未经许可，施工占用、挖掘公路、公路

用地10平方米以上不满20平方米，积极配

合调查处理并主动停止施工，未产生危害

后果的；

2.当事人实施二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15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未经许可，施工占用、挖掘公路、公路

用地20平方米以上不满30平方米的；

2.未经许可，施工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

30平方米以上不满50平方米。

责令改正，可以处

25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未经许可，施工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

地50平方米以上或者使公路改线的；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4.当事人实施三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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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

未经同意

跨越、穿

越高速公

路修建桥

梁、渡槽

或 者 架

设、埋设

管（道）

线、电缆

等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五条：

跨越、穿越公路修建

桥梁、渡槽或者架设、

埋设管线等设施的，

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

内架设、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的，应当

事先经有关交通主管

部门同意，影响交通

安全的，还须征得有

关公安机关的同意；

所修建、架设或者埋

设的设施应当符合公

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

求。对公路造成损坏

的，应当按照损坏程

度给予补偿。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七条第

（二）项：进行下列

涉路施工活动，建设

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

机构提出申请：（二）

跨越、穿越公路修建

桥梁、渡槽或者架设、

埋设管道、电缆等设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六条：有下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二）违反本法第

四十五条规定，未经同意

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的要求修建桥梁、渡

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五

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

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

罚款；未经许可进行本条

例第二十七条第六项规定

的涉路施工活动的，由公

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未经同意，初次（处）跨越、穿越高速公

路架设、埋设电缆等设施，未造成危害后

果并积极配合调查处理且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未经同意，初次（处）跨越、穿越高速公

路架设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

线等设施，接受配合调查处理但不主动停

止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0元罚款。

较重

未经同意,二次（处）跨越、穿越高速公

路架设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

线等设施，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并主动停止

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5000元罚款。

严重

未经同意，二次（处）跨越、穿越高速公

路架设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

线等设施，拒绝配合调查处理或不主动停

止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未经同意，穿（跨）越高速公路架设桥

梁、渡槽或者架（埋）设管（道）线且不

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4.当事人实施三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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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1

利用高速

公 路 桥

梁、公路

隧道、涵

洞铺设电

缆等设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七条第

（四）项：进行下列

涉路施工活动，建设

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

机构提出申请：（四）

利用公路桥梁、公路

隧道、涵洞铺设电缆

等设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五

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

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未经许可，初次（处）利用公路桥梁、公

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并主动停止违法行为，未造成危

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未经许可，初次（处）利用公路桥梁、公

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拒绝配合

调查处理或不主动停止违法行为。

责令改正，可以处

15000元罚款。

较重

未经许可，二次（处）利用公路桥梁、公

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并主动停止违法行为。

责令改正，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严重

未经许可，二次（处）利用公路桥梁、公

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拒绝配合

调查处理或不主动停止违法行为。

责令改正，可以处

25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未经许可，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

洞铺设电缆等设施时，不听劝阻强行施工

的；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4.当事人实施三次(处)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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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

利 用 高 速

公 路 桥 梁

进行牵拉、

吊 装 等 危

及 公 路 桥

梁 安 全 的

施工作业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禁止利用公路桥

梁进行牵拉、吊装等

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

施工作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条

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处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的。
责令改正，处
20000元罚款。

一般 初次违法造成公路拥堵、断行等影响通行秩序的。
责令改正，处

40000元罚款。

较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造成公路桥梁结构物一般损害，不危及桥梁通
行安全的；
2.引发一般以下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60000元罚款。

严重

对桥梁主体建筑及重要部件造成危害，危及桥梁
结构安全的或造人员重伤、死亡等危害后果的；
或有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8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对公路桥梁造成了特别严重危害，影响高速公路桥

梁的正常使用；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当事人实施二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改正，处

100000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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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3

利用高速

公路桥梁

（ 含 桥 下

空间）堆放

物品、搭建

设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禁止利用公

路桥梁（含桥下空

间）、公路隧道、

涵洞堆放物品，搭

建设施以及铺设高

压电线和输送易

燃、易爆或者其他

有毒有害气体、液

体的管道。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五十九条：违

反本条例第二十二

条规定的，由公路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处

2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

轻微

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涵洞堆放物品、
搭建设施面积占总面积不满10平方米（含）危害后
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改正，给予
教育，不予处罚

一般
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堆放物品、搭建
设施面积10平方米以上30平方米（含）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20000元罚款

较重
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堆放物品、搭建
设施面积30平方米以上50平方米（含）以下的，或
实施二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改正，处
60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堆放物品、搭建
设施面积50平方米以上100平方米（含）以下的；
严重影响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正常使用功
能的；

责令改正，处
8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100平方米以上；
2.已经对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产生损害的；
3.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
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4.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5.当事人实施三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6.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改正，处
100000元罚款



30

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4

利 用 高速

公路隧道、

涵 洞 堆 放

物品、搭建

设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禁止利用公

路桥梁（含桥下空

间）、公路隧道、

涵洞堆放物品，搭

建设施以及铺设高

压电线和输送易

燃、易爆或者其他

有毒有害气体、液

体的管道。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五十九条：违

反本条例第二十二

条规定的，由公路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处

2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利用高速公路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面积占总面
积不满五分之二的。

责令改正，处
20000元罚款。

较重
利用高速公路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占总面积
五分之二以上不满五分之三的，或实施二次违法行
为的。

责令改正，处
60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利用高速公路隧道堆放物品、搭建设施面积占总
面积不满五分之一的，或利用高速公路涵洞堆放物
品、搭建设施，占总面积五分之三以上不满五分之
四的；
2.严重影响高速公路隧道、涵洞的正常所用功能的；

责令改正，处
8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利用高速公路隧道堆放物品、搭建设施面积占总
面积五分之一以上的，或利用高速公路涵洞堆放物
品、搭建设施，占总面积五分之四以上的；
2.已经对高速公路隧道、涵洞产生损害的；
3.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
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4.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5.当事人实施三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6.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改正，处
10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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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5

利用高速

公路桥梁

（含桥下

空间）、

高速公路

隧道、涵

洞铺设高

压电线和

输送易

燃、易爆

或者其他

有毒有害

气体、液

体的管道

《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禁止利用

公路桥梁（含桥下

空间）、公路隧道、

涵洞堆放物品，搭

建设施以及铺设

高压电线和输送

易燃、易爆或者其

他有毒有害气体、

液体的管道。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由公

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处2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高速公路

隧道、涵洞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

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长度不满

30米的。

责令改正，处

20000元罚款。

一般

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高速公路

隧道、涵洞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

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长度30米

以上不满50米的。

责令改正，处

40000元罚款。

较重

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高速公路

隧道、涵洞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

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长度50米

以上不满80米的，或实施二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改正，处

60000元罚款。

严重

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高速公路

隧道、涵洞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

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长度80米

以上不满100米的，或实施三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改正，处

8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利用高速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高速公
路隧道、涵洞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
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长度100
米以上的；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
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当事人实施四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改正，处

10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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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6

未经同

意在高

速公路

用地范

围内架

设、埋

设管

(道)线、

电缆等

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五条：跨

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

槽或者架设、埋设管

线等设施的，以及在

公路用地范围内架

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

施的，应当事先经有关

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影响

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

关公安机关的同意；所修

建、架设或者埋设的设

施应当符合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的要求。

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

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

补偿。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七条第（三）

项：进行下列涉路施工

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

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三）在公路用地范围

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

等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七十六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的，
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可以
处 三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二）违反本法第
四十五条规定，未经同
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
技术标准的要求修建桥
梁、渡槽或者架设、埋
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
《 公 路 安 全 保 护 条
例》第六十二条：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
可进行本条例第二十
七条第一项至第五项
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
的，由公路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
元以下的罚款；未经
许可进行本条例第二
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的
涉路施工活动的，由
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处5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

设施5米以上不满10米或管径0.5米以上不满

0.7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5000元罚款。

较重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

设施10米以上不满20米以下或管径0.7米以

上不满1.0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

等设施20米以上不满30米或管径1.2米以上

不满1.5米的；

2.当事人实施二次（处）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

等设施30米以上或管径1.5米以上的；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

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当事人实施三次及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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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7

未 按 照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技 术 标

准 的 要 求

跨越、穿越

高 速 公 路

修 建 桥 梁

或架设、埋

设管线、电

缆等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四十五

条：跨越、穿越公

路修建桥梁、渡槽

或者架设、埋设管

线等设施的，以及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

架设、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的，应

当事先经有关交通

主管部门同意，影

响交通安全的，还

须征得有关公安机

关的同意；所修建、

架设或者埋设的设

施应当符合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的要

求。对公路造成损

坏的，应当按照损

坏程度给予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六条：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

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二）

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规

定，未经同意或者未按

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

要求修建桥梁、渡槽或

者架设、埋设管线、电

缆等设施的。

轻微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
修建桥梁、渡槽或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不
满10米，并能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2.初次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
要求修建桥梁、渡槽或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
施不满10米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改正，给
予教育，不予
处罚。

一般
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修
建桥梁、渡槽或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在
10米以上不满50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较重
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修
建桥梁、渡槽或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在
50米以上不满200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5000元罚款。

严重

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修
建桥梁、渡槽或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在200
米以上不满500米的，或者当事人实施2二次（处）
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
修建桥梁、渡槽或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
在500米以上；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4.当事人实施3次（处）及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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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8

擅自在大

中型桥梁

和渡口周

围二百米

范围内挖

砂、采石、取

土、倾倒

废弃物、

爆 破 作业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七条：

在大中型公路桥梁和

渡口周围二百米、公

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外

一百米范围内，以及在

公路两侧一定距离内，

不得挖砂、采石、取土、

倾倒废弃物，不得进

行爆破作业及其他危

及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公路渡口

安全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六条：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

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三）

违反本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从事危及公路安全

的作业的。

一般
初次倾倒废弃物、采石、取土等违法作业,未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危害后果轻微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较重
当事人实施爆破作业或一年内实施二次违法行
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严重 倾倒废弃物、采石、取土、爆破等违法作业给公路桥梁

带来安全隐患。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25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

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当事人实施三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35

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9

在高速公

路隧道上

方和洞口

外一百米

范围内挖

砂、采石、

取土、倾倒

废弃物、

爆 破 作业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四十七

条：在大中型公路

桥梁和渡口周围二

百米、公路隧道上

方和洞口外一百米

范围内，以及在公

路两侧一定距离

内，不得挖砂、采

石、取土、倾倒废

弃物，不得进行爆

破作业及其他危及

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公路渡

口安全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六条：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

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三）

违反本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从事危及公路安全

的作业的。

轻微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隧道洞口外80至100米范围内挖砂、采

石、取土、倾倒废弃物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2.初次在高速公路隧道洞口外80至100米范围内挖

砂、采石、取土、倾倒废弃物，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5000元罚款.

一般
在高速公路隧道洞口外60至80米范围内挖砂、采

石、取土、倾倒废弃物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隧道洞口外40至60米范围内挖砂、采

石、取土，或在80至100米范围进行爆破作业。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5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 在高速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周围30至40米范围

内挖砂、采石、取土，或在50至80米范围内爆破

作业；

2.当事人一年内实施二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周围30米范围内挖

砂、采石、取土，或在高速公路隧道洞口外50米

范围内爆破作业的；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

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当事人实施三次及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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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0

在公路

两侧一

定距离

内 挖

砂、采

石、取

土、倾

倒废弃

物、爆

破作业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七条：在

大中型公路桥梁和渡

口周围二百米、公路隧

道上方和洞口外一百

米范围内，以及在公路

两侧一定距离内，不得

挖砂、采石、取土、倾

倒废弃物，不得进行爆

破作业及其他危及公

路、公路桥梁、公路隧

道、公路渡口安全的活

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十七条第（一）项：

禁止在下列范围内从

事采矿、采石、取土、

爆破作业等危及公路、

公路桥梁、公路隧道、

公路渡口安全的活动：

（一）国道、省道、县

道的公路用地外缘起

向外100米，乡道的公

路用地外缘起向外50

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七十六

条：有下列违法行

为之一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

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三）违反本

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从事危及公路

安全的作业的。

轻微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公路两侧公路用地外缘向外80至100米范围内违
法挖砂、采石、取土、倾倒废弃物及时改正，未造成
危害后果的；
2.初次在公路两侧公路用地外缘向外80至100米范围
内违法挖砂、采石、取土、倾倒废弃物，危害后果轻
微，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5000元罚款。

一般 在公路两侧公路用地外缘向外60至80米范围内挖砂、
采石、取土、倾倒废弃物。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较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公路两侧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50至60米范围内挖
砂、采石、取土、倾倒废弃物的；

2.在公路两侧公路用地外缘向外50至100米范围内进
行爆破作业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5000元罚款。

严重
在公路两侧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30米至50米范围内挖
砂、采石、取土、进行爆破作业，或当事人一年内实
施二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公路两侧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30米范围内挖砂、
采石、取土、进行爆破作业的；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
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当事人实施三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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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1

损 害 公 路

路 面 的 机

具 擅 自 行

驶 高 速 公

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四十八

条：铁轮车、履带

车和其他可能损害

公路路面的机具，

不得在公路上行

驶。农业机械因当

地田间作业需要在

公路上短距离行驶

或者军用车辆执行

任务需要在公路上

行驶的，可以不受

前款限制，但是应

当采取安全保护措

施。对公路造成损

坏的，应当按照损

坏程度给予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七十六

条：有下列违法行为

之一的，由交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四）

违反本法第四十八

条规定，铁轮车、履

带车和其他可能损

害路面的机具擅自

在公路上行驶的。

轻微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

具行驶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2.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

具初次行驶高速公路造成路面损害不满2平方米，

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主动赔偿损失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

育，不予处罚。

一般
机具行驶路面造成路面损害2平方米以上不满5平

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机具行驶路面造成路面损害5平方米以上不满10

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严重
机具行驶路面造成路面损害10平方米以上不满20

平方米的，或当事人实施二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机具行驶路面造成路面损坏面积20平方米以
上；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
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当事人实施三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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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2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摆 摊 设

点、堆放

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

范围内摆摊设点、堆

放物品、倾倒垃圾、

设置障碍、挖沟引水、

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

物或者进行其他损

坏、污染公路和影响

公路畅通的活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十六条第二款：

禁止在公路、公路用

地范围内摆摊设点、

堆放物品、倾倒垃圾、

设置障碍、挖沟引水、

打场晒粮、种植作物、

放养牲畜、采石、取

土、采空作业、焚烧

物品、利用公路边沟

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

他损坏、污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畅通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

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

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五

十一条规定，将公路作

为试车场地的，由交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面积不
满1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000元罚款。

较重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面积10

平方米以上不满2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2000元罚款。

严重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面积20

平方米以上不满50平方米的，或在高速公路行车

道上堆放物品。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3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摆摊设点、堆放物品的；

2、当事人实施二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

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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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3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倾倒垃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四十六

条：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在公路上及公

路用地范围内摆摊

设点、堆放物品、倾

倒垃圾、设置障碍、

挖沟引水、利用公路

边沟排放污物或者

进行其他损坏、污染

公路和影响公路畅

通的活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十六条第二

款：禁止在公路、公

路用地范围内摆摊

设点、堆放物品、倾

倒垃圾、设置障碍、

挖沟引水、打场晒

粮、种植作物、放养

牲畜、采石、取土、

采空作业、焚烧物

品、利用公路边沟排

放污物或者进行其

他损坏、污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畅通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

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

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

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

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五

十一条规定，将公路作

为试车场地的，由交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对路面无损害垃

圾不满5平方米，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给

予教育，不予

处罚

一般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对路面无损害
垃圾5平方米以上不满10平方米；
2.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油污、化学类等
对路面有损害垃圾不满5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500元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对路面无损害
垃圾10平方米以上不满20平方米；
2.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油污、化学类
等对路面有损害垃圾5平方米以上不满10平方米。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1000元罚款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对路面无损害
垃圾20平方米以上不满30平方米的；
2.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油污、化学类等
对路面有损害垃圾10平方米以上不满20平方米的；
3.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当事人一年内二次
实施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3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倾倒垃圾的；
2.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对路面无损害
垃圾30平方米以上的；
3.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油污、化学类等
对路面有损害垃圾20平方米以上的；
4.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
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5.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6.当事人实施三次及以上违法行为的；
7.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

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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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4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设置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

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

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

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

活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款：禁止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打场晒

粮、种植作物、放养牲

畜、采石、取土、采空

作业、焚烧物品、利用

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

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

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

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

的规定，造成公路路

面损坏、污染或者影

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

规定，将公路作为试

车场地的，由交通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在高速公路连接线或者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

障碍，并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1000元

罚款。

一般
在高速公路连接线及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障
碍，影响公路畅通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2000元

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上设置障碍，能及时搬走、清理，
未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畅通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3000元

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上设置障碍，影响高速公路畅通
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4000元

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
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5000元

罚款。



41

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5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挖沟引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

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

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

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款：禁止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

倒垃圾、设置障碍、挖

沟引水、打场晒粮、种

植作物、放养牲畜、采石、

取土、采空作业、焚烧

物品、利用公路边

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

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畅通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初次公路用地范围内挖沟引水，长不满

10米的，经制止，及时恢复原状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公路用地范围内挖沟引水，长10米以

上，不满20米的；

2.当事人实施二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元罚款。

较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公路用地范围内挖沟引水，长20米以

上，不满30米的；

2.当事人实施三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公路用地范围内挖沟引水，长30米以

上，不满40米的；

2.当事人实施四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挖沟引水的；

2.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挖沟引水长40米以

上的；

3.当事人实施五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4.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5.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6.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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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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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6

在 公 路

上 及 公

路 用 地

范 围 内

进 行 其

他损坏、

污 染 公

路 和 影

响 公 路

畅 通 的

活动（1.

在 公 路

用 地 范

围 内 种

植作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

倾倒垃圾、设置障碍、

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

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

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

响公路畅通的活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款：禁止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

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

引水、打场晒粮种植作

物、放养牲畜、采石、取

土采空作业、焚烧物品、

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

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

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

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初次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作物，面

积不满10平方米，经劝阻自行停止违法行为

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作物，面

积10平方米以上，不满20平方米以下的；

2.当事人实施二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元罚款。

较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作物，面积20
平方米以上，不满30平方米的；
2.当事人实施三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作物，面积
30平方米以上，不满40平方米的；
2.当事人实施四次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种植作物的

2.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作物，面

积40平方米以上的；

3.当事人实施五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4.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5.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6.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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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7

在 公 路

上 及 公

路 用 地

范 围 内

进 行 其

他损坏、

污 染 公

路 和 影

响 公 路

畅 通 的

活动（2.

在 公 路

上 及 公

路 用 地

范 围 内

放 养 牲

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

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

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

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款：禁止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

倒垃圾、设置障碍、挖

沟引水、打场晒粮、种

植作物、放养牲畜、采石、

取土、采空作业、焚烧

物品、利用公路边沟排

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

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

路畅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放养牲畜1只，经

劝阻自行停止违法行为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放养牲畜2只以

上4只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放养牲畜5只以

上7只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放养牲畜8只以

上10只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放养牲畜的

2.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放养牲畜11只

以上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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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8

在公路

上及公

路用地

范围内

进行其

他损坏、

污染公

路和影

响公路

畅通的

活动（3.

在公路

上及公

路用地

范围内

搭棚建

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

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

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

动。

《江西省公路路政管

理条例》第十六条第

（六）项：在公路、公

路用地范围内禁止下

列行为：(六)搭棚建屋，

设置集贸市场、停车场、

洗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初次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搭棚建屋，面

积不满30平方米，积极配合调查处理，主

动拆除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搭棚建屋，面积不满
6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搭棚建屋，面积60
平方米以上，不满9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搭棚建屋，面积90

平方米以上，不满11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4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搭棚建屋的；

2.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搭棚建屋，面

积110平方米以上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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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49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

畅通的活

动（4.在

公路上及

公路用地

范围内设

置集贸市

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

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

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

动。

《江西省公路路政管

理条例》第十六条第

（六）项：在公路、公

路用地范围内禁止下

列行为：(六)搭棚建屋，

设置集贸市场、停车场、

洗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集贸市场，面

积不满8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集贸市场，

面积80平方米以上，不满11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集贸市场，

面积110平方米以上，不满15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4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设置集贸市场的；

2.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集贸市

场，面积150平方米以上；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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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0

在公路
上及公
路用地范
围内进行
其他损
坏、污染
公路和影
响公路畅
通的活动
（5.在公
路上及公
路用地范
围内设置
停车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

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

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

动。

《江西省公路路政管
理条例》第十六条第
（六）项：在公路、公
路用地范围内禁止下
列行为：(六)搭棚建屋，
设置集贸市场、停车场、
洗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初次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停车
场，面积不满50平方米，积极配合调查处
理，停止违法行为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停车场，面积5

不满8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停车场，面

积80平方米以上，不满12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停车场，面

积120平方米以上的，不满16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4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设置停车场的；

2.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停车场，

面积160平方米以上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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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1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

畅通的活

动（6.在

公路上及

公路用地

范围内设

置 洗 车

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

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

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

动。

《江西省公路路政管

理条例》第十六条第

（六）项：在公路、公

路用地范围内禁止下

列行为：(六)搭棚建屋，

设置集贸市场、停车场、

洗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洗车点，面

积不满2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洗车点，面积

20平方米以上，不满3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洗车点，面

积30平方米以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4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设置洗车点的；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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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2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

畅通的活

动（7.在

公路上及

公路用地

范围内设

置拌料、

拉钢筋等

占 道 作

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

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

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

动。

《江西省公路路政管

理条例》第十六条第

（七）项：在公路、公

路用地范围内禁止

下列行为：(七)拌

料、拉钢筋等占道作

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初次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拌料、

拉钢筋等占道作业，经劝阻自行停止违法行

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拌料、拉钢筋
等占道作业二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拌料、拉钢

筋等占道作业三次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拌料、拉钢

筋等占道作业四次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4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设置拌料、拉钢筋等占

道作业的；

2.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拌料、拉

钢筋等占道作业五次以上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49

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3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

畅通的活

动（8.在

公路上及

公路用地

范围内采

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

倾倒垃圾、设置障碍、

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

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

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

公路畅通的活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十六条第二款：

禁止在公路、公路用地

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

物品、倾倒垃圾、设置

障碍、挖沟引水、打场

晒粮、种植作物、放养

牲畜、采石取土、采空

作业、焚烧物品、利用

公路边沟排放污物

或者进行其他损坏、

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

畅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石，体积不满

10立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元罚款。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石，体积10立

方米以上，不满20立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石，体积20立

方米以上，不满30立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石，体积30立

方米以上，不满40立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4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采石

2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石，体积40

立方米以上的；

3.在高速公路上及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

采用爆破方式采石的；

4.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5.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6.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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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4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

畅通的活

动（9.在

公路上及

公路用地

范围内取

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

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

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

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

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

路畅通的活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款：禁止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

倒垃圾、设置障碍、挖

沟引水、打场晒粮、种

植作物、放养牲畜、采石、

取土、采空作业、焚烧

物品、利用公路边沟排

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

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

路畅通的行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取土，体积10立

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元罚款。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取土，体积10立

方米以上，不满20立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取土，体积20立

方米以上，不满30立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取土，体积30立

方米以上，不满40立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4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取土

2.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取土，体积40

立方米以上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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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5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

畅通的活

动 （ 10.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打 谷 晒

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

摆摊设点、堆放物品、

倾倒垃圾、设置障碍、

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

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

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

响公路畅通的活动。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十六条第二款：

禁止在公路、公路用

地范围内摆摊设点、

堆放物品、倾倒垃圾、

设置障碍、挖沟引水、

打场晒粮、种植作物、

放养牲畜、采石、取

土、采空作业、焚烧

物品、利用公路边沟

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

他损坏、污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畅通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初次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打谷晒粮，

面积不满20平方米，经劝阻自行停止违法

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打谷晒粮，面积
不满4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打谷晒粮，面积
40平方米以上，不满60平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打谷晒粮，面积

60平方米以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5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打谷晒粮的；

2.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3.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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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6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

畅通的活

动 （ 11.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采 空 作

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

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

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

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

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

动。《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十六条第二款：

禁止在公路、公路用地

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

物品、倾倒垃圾、设置

障碍、挖沟引水、打场

晒粮、种植作物、放养

牲畜、采石、取土、采

空作业、焚烧物品、利

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

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

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

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初次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空作业，体

积不满10立方米。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元罚款。

一般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空作业，体积10

立方米以上20立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空作业，体积20
立方米以上，不满 30立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严重
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空作业，体积30
立方米以上，不满40立方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4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上采空作业的

2.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空作业，体积

40立方米以上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4.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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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7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

畅通的活

动（12.

利用高速

公路边沟

排放污

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

范围内摆摊设点、堆

放物品、倾倒垃圾、

设置障碍、挖沟引水、

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

物或者进行其他损

坏、污染公路和影响

公路畅通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利用高速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排放量小

且时间短，未造成排水设施淤积，并能

及时纠正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利用高速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排放污物造

成公路排水设施局部淤积，影响高速公路

排水系统排水功能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元罚款。

较重
利用高速公路边沟排放污物具有腐蚀性

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利用高速公路边沟排放污物量达24小时

以上的；

2.利用高速公路边沟排放污物造成高

速公路排水系统堵塞，丧失排水功能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

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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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8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 公 路

和 影 响

公 路 畅

通的活动

（ 13. 损

坏高速公

路 路 面

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路法》第四十

六条：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在公路

上及公路用地范

围内摆摊设点、堆

放物品、倾倒垃

圾、设置障碍、挖

沟引水、利用公路

边沟排放污物或

者进行其他损坏、

污染公路和影响

公路畅通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损坏面积不满10平方米的，

且不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畅通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元罚款。

较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损坏面积10平方米以上

不满20平方米的，且不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的；

2.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损坏面积5平方米以上不

满10平方米的，且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分钟以

内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损坏面积20平方米以上

不满30平方米的，且不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的；

2.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损坏面积10平方米以上

不满20平方米的，且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分钟

以内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损坏面积30平方米以上

的；

2.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损坏面积20平方米以上

不满30平方米的，且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分钟

以内的；

3.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

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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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59

在公路上

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

进行其他

损坏、污

染公路和

影响公路

畅通的活

动（14.造

成高速公

路路面污

染 的 活

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四十六

条：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在公路上及公

路用地范围内摆摊

设点、堆放物品、倾

倒垃圾、设置障碍、

挖沟引水、利用公路

边沟排放污物或者

进行其他损坏、污染

公路和影响公路畅

通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污染面积不满10平方

米的，及时清理不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元罚款。

较重

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污染面积10平方米以

上不满20平方米的，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并

及时清理，不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畅通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污染面积20平方米

以上的，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并及时清理，

不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畅通的；

2.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污染20平方米以下

的，且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分钟以内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

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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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0

将高速公

路作为试

车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五十一

条：机动车制造厂和

其他单位不得将公

路作为检验机动车

制动性能的试车场

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

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机动车制造厂和其他单位将高速公路作

为检验机动车制动性能的试车场1次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元罚款。

较重
机动车制造厂和其他单位将高速公路作

为检验机动车制动性能的试车场2次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元罚款。

严重

机动车制造厂和其他单位将高速公路作

为检验机动车制动性能的试车场3次及以

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4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

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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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1

造成高速

公路损坏

未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五十三

条：造成公路损坏

的，责任者应当及时

报告公路管理机构，

并接受公路管理机

构的现场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八条：违反本

法第五十三条规定，造成

公路损坏未报告的，由交

通主管部门处一千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造成高速公路损坏未报告，损坏价值不满

200元的，危害后果轻微的并积极履行了

赔偿义务。

处200元罚款。

一般
造成高速公路损坏未报告，损坏价值不满

500元的。
处400元罚款。

较重
造成高速公路损坏未报告，损坏价值500

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
处600元罚款。

严重
造成高速公路损坏未报告，损坏价值2000

元以上不满5000元的。
处8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造成高速公路损坏未报告，损坏价值5000

元以上不满10000元的。
处1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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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2

损坏、移

动、涂改高

速公路附

属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五十二

条：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损坏、擅自移

动、涂改公路附属设

施。前款公路附属设

施，是指为保护、养

护公路和保障公路

安全畅通所设置的

公路防护、排水、养

护、管理、服务、交

通安全、渡运、监控、

通信、收费等设施、

设备以及专用建筑

物、构筑物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六条：有下列

违法行为的，由交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六）违反本法第五

十二条、第五十六条规定，

损坏、移动、涂改公路附

属设施或者损坏、挪动建

筑控制区的标桩、界桩可

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轻微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首次损坏高速公路附属设施价值不满

1000元的，危害后果轻微的并积极履行了

赔偿义务；

2.首次擅自移动、涂改公路附属设施，并

当场恢复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一般

损坏高速公路附属设施价值1000元以上

不满1万元的，或擅自移动、涂改公路设

施3日内恢复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0元罚款。

较重

损坏高速公路附属设施价值1万元以上不

满2万元的，或擅自涂改、移动公路设施2

次的，7日内恢复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5000元罚款。

严重

损坏高速公路附属设施价值5万元以上不

满10万元的，或擅自涂改、移动公路设施，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损坏高速公路附属设施价值10万元以

上的；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

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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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3

遮挡高速

公路附属

设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五条：禁

止损坏、擅自移动、

涂改遮挡公路附属

设施或者利用公路

附属设施架设管道、

悬挂物品。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六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

款：（一）损坏、擅自移

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

设施或者利用公路附属设

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

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轻微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遮挡高速公路附属设施不满5平方米并

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2.初次遮挡高速公路附属设施不满5平方

米危害后果轻微，积极配合调查并及时改

正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遮挡高速公路附属设施，面积5平方米以

上不满20平方米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5000元罚款。

较重
遮挡高速公路附属设施，面积20平方米以

上不满40平方米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严重
遮挡高速公路附属设施，面积40平方米以

上不满50平方米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遮挡高速公路附属设施，面积50平方米

以上的；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

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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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4

利用高速

公路附属

设施架设

管道，可

能危及公

路安全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五条：禁

止损坏、擅自移动、

涂改、遮挡公路附属

设施或者利用公路

附属设施架设管道、

悬挂物品。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六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

款：（一）损坏、擅自移

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

设施或者利用公路附属设

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

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轻微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不满

10米的且横截面不满1cm²的，并及时改正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2.初次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不满

10米的且横截面不满1cm²的，危害后果轻

微，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一般
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10米以

上不满20米的，且横截面不满5cm²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较重
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20米以

上不满40米的，且横截面不满5cm²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严重
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40米以

上的，且横截面不满5cm²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25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

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3.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40米

以上的，且横截面5cm²以上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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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5

利用高速

公路附属

设施悬挂

物品，可

能危及公

路安全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五条：禁

止损坏、擅自移动、

涂改、遮挡公路附属

设施或者利用公路

附属设施架设管道、

悬挂物品。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六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

款：（一）损坏、擅自移

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

设施或者利用公路附属设

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

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轻微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悬挂物品的并

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2.初次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悬挂物品，

危害后果轻微，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并及时

改正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初次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悬挂物品，拒

绝配合调查处理，不改正违法行为，未造

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2000元罚款。

较重

第二次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悬挂物品

或造成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损坏不满20000

元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悬挂物品，造成

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损坏在20000元以上不

满30000元的；

2.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下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

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3.利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悬挂物品，造成

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损坏在30000元以上

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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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6

涉 路 工 程

设 施 影 响

公路完好、

安 全 和 畅

通的（涉路

工程施工，

不 落 实 保

障公路、公

路 附 属 设

施 质 量 和

安 全 的 防

护措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

一款：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许可的设计

和施工方案进行施

工作业，并落实保

障公路、公路附属

设施质量和安全的

防护措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条：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

以下的罚款：（二）涉

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

好、安全和畅通的。

轻微

建设单位首次进行涉路施工，不落实保障高

速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防护措

施，能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5000

元罚款。

一般

建设单位进行涉路施工，不落实保障高速公

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防护措施，

未造成财产损失且未影响高速公路畅通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较重

建设单位进行涉路施工，不落实保障高速公

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防护措

施，造成财产损失在20000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15000元罚款。

严重

建设单位进行涉路施工，不落实保障高速公

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防护措施，

造成财产损失在20000元以上不满30000

元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

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3.造成财产损失在30000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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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7

涉 路 工 程

设 施 影 响

公路完好、

安 全 和 畅

通的（涉路

工 程 设 施

的所有人、

管 理 人 员

不 严 格 按

照 要 求 主

动 加 强 维

护和管理）。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

三款：涉路工程设

施的所有人、管理

人应当加强维护和

管理，确保工程设

施不影响公路的完

好、安全和畅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条：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

以下的罚款：（二）涉

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

好、安全和畅通的。

轻微

涉路工程设施的所有人、管理人员不严格按

照要求主动加强维护和管理，能及时改正，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5000

元罚款。

一般
涉路工程设施的所有人、管理人员不严格按

照要求主动加强维护和管理，拒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10000元罚款。

较重

涉路工程设施的所有人、管理人员不严格按

照要求主动加强维护和管理，造成财产损失

不满20000元或影响高速公路畅通不满10分

钟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15000元罚款。

严重

涉路工程设施的所有人、管理人员不严格按

照要求主动加强维护和管理，造成财产损失

在20000元以上不满30000元，或影响高速公

路畅通10分钟以上不满30分钟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2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

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3.造成财产损失在30000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

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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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8

损坏、挪动

建 筑 控 制

区的标桩、

界桩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五十六

条第三款：建筑控

制区范围经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依

照前款规定划定

后，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设置标桩、

界桩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损坏、擅自

挪动该标桩、界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七十六条：有下

列违法行为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以三万元

以下的的罚款：（六）

违反本法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六条规定，损坏、

移动、涂改公路附属设

施或者损坏、挪动建筑

控制区的标桩界桩，可

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轻微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损坏标桩、界桩1根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并及时履行了赔偿义务；

2.挪动标桩、界桩1根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损坏、挪动标桩、界桩2根以上不满4根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元罚款。

较重 损坏、挪动标桩、界桩4根以上不满6根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5000元罚款。

严重 损坏、挪动标桩、界桩6根以上不满10根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损坏、挪动标桩、界桩10根以上，或造成

危害后果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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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69

未 经 批 准

在 高 速 公

路 用 地 范

围 内 设 置

公 路 标 志

以 外 的 标

志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路法》第

五十四条：任何

单位和个人未

经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交

通主管部门批

准，不得在公路

用地范围内设

置公路标志以

外的其他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四条

规定，在公路用地范

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

外的其他标志的，由

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拆除，可以处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不拆除的，由交通主

管部门拆除，有关费

用由设置者负担。

轻微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版面面积不满10平方米；违法行为调查

过程中，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或在规定期限内清理拆除相应

的非公路标志和设施；未造成交通事故、交通拥堵、损坏公

路路产等危害后果。（以上条件需同时满足）

责令改正，

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一般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标志，版面面积在不满10平方米，未

造成危害后果，没有及时拆除的。

2.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标志，版面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不满

20平方米的，能及时主动拆除的。

责 令 限 期

拆除，可以

处 5000 元

罚款。

较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标志，版面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不满

20平方米的，没有及时拆除的；

2.设置公路标志以外标志，版面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不满50

平方米的，能及时主动拆除的。

责 令 限 期

拆除，可以

处10000元

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设置公路标志以外标志，版面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不满50

平方米的，没有及时拆除的；

2.设置公路标志以外标志，版面面积50平方米以上不满80平

方米的，能及时主动拆除的。

责 令 限 期

拆除，可以

处15000元

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设置公路标志以外标志，版面面积50平方米以上不满80平

方米的，没有及时拆除的。

2.设置公路标志以外标志，版面面积80平方米以上的。

3.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分钟以

上等危害后果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 令 限 期

拆除，可以

处20000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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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

标准

70

未经许可

利用跨越

公路的设

施悬挂非

公路标志

《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五）项：

进行下列涉路施

工活动，建设单

位应当向公路管

理机构提出申

请：（五）利用

跨越公路的设施

悬挂非公路标

志。

《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第六十二

条：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未经许可进

行本条例第二十

七条第一项至第

五项规定的涉路

施工活动的，由公

路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可以处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版面面积不满10平方米；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

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等妨

碍执行公务的行为；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或在规定期限内清理拆除

违法悬挂的非公路标志；未发生悬挂的非公路标志脱落、跌落、坠

落等情况；未造成交通事故、交通拥堵、损坏公路路产等危害后果。

（以上条件需同时满足）

责令改

正，给予

教育，不

予处罚。

一般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在不满10平方

米，未造成危害后果，没有及时拆除的；

2.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

不满20平方米的，能及时主动拆除的。

责令改

正，可以

处5000元

罚款。

较重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

不满20平方米的，没有及时拆除的；

2.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

不满50平方米的，能及时主动拆除的。

责令改

正，可以

处10000

元罚款。

严重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

不满50平方米的，没有及时拆除的；

2.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

不满80平方米的，能及时主动拆除的。

责令改

正，可以

处20000

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

不满80平方米的，没有及时拆除的；

2.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80平方米以上的；

3.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

害后果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改

正，可以

处30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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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71

未经批准

在高速公

路上增设

平面交叉

道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五十五

条：在公路上增设

平面交叉道口，必

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经过批准，并按

照国家规定的技术

标准建设。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七条第

（六）项：进行下

列涉路施工活动，

建设单位应当向公

路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六）在公路

上增设或者改造平

面交叉道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八十条：违反

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未经批准在公路上增

设平面交叉道口的，由

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恢

复原状，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未经许可进

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

的涉路施工活动的，由

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

的罚款；未经许可进行

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六

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

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连接线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在3米以上不满5

米的；

2.在高速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不满3米。

责令恢复原

状，处30000

元罚款。

较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连接线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在3米以上不满5

米的；

2.在高速公路连接线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在5米以上不满8

米的；

3.在高速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在3米以上不满5米的。

责令恢复原

状，处35000

元罚款。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连接线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在5米以上不满8

米的；

2.在高速公路连接线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在8米以上的；

3.在高速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在5米以上不满8米的。

责令恢复原

状，处40000

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在高速公路连接线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在8米以上的；

2.在高速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宽度在8米以上的；

3.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

等危害后果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恢复原

状，处50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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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未经许可

在公路上

改造平面

交叉道口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七条第

（六）项：进行下

列涉路施工活动，

建设单位应当向公

路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六）在公路

上增设或者改造平

面交叉道口。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未经许可进

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第六项规定的涉路施

工活动的，由公路管理

机构责令改正，处5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改造平面交叉道口，改造(拓宽)宽度在不满2米的。
责令改正，处

30000元罚款。

较重
改造平面交叉道口，改造(拓宽)宽度在2米以上不满

4米的。

责令改正，处

35000元罚款。

严重
改造平面交叉道口，改造(拓宽)宽度在4米以上不满

6米的。

责令改正，处

40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改造平面交叉道口，改造(拓宽)宽度在6米以上

的；

3.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

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5.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处

5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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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 高 速 公

路 控 制 区

内 违 法 修

(扩)建建

筑物、地面

构筑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五十六

条第一款：除公路

防护、养护需要的

以外，禁止在公路

两侧的建筑控制区

内修建建筑物和地

面构筑物；需要在

建筑控制区内埋设

管线、电缆等设施

的，应当事先经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主管部门批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八十一条：违反

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

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

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

缆等设施的，由交通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

并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不拆除的，

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

有关费用由建筑者、构

筑者承担。

轻微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施工行

为处于初始阶段；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停止修建行

为，并立即或在规定的期限内清理拆除违法修建的

建筑物和构筑物、恢复原状；未发生倾覆、倒塌等

事故；未影响公路本身安全、完好和畅通。（以上

条件需同时满足）

责令改正，

给予教育，

不予处罚。

逾期

不拆

除的，

由交

通主

管部

门拆

除，有

关费

用由

建筑

者、构

筑者

承担。

一般 占用建筑控制区面积不满50平方米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10000 元 罚

款。

较重
占用建筑控制区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不满80平方

米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20000 元 罚

款。

严重

占用建筑控制区面积在80平方米以上不满100平方

米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25000 元 罚

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占用建筑控制区面积100平方米以上的；

2.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3.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30000 元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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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 公 路 建

筑 控 制 区

外 修 建 的

建筑物、地

面 构 筑 物

以 及 其 他

设 施 遮 挡

公 路 标 志

或 者 妨 碍

安 全 视 距

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十三条 第

二款：在公路建筑

控制区外修建的建

筑物、地面构筑物

以及其他设施不得

遮挡公路标志，不

得妨碍安全视距。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

构责令限期拆除，可以

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不拆除的，由公路管

理机构拆除，有关费用

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二）在公路建筑控制

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

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

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

安全视距的。

轻微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

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

妨碍安全视距情节轻微，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

果。（以上条件需同时满足）

责令改正，给

予教育，不予

处罚。

逾期

不拆

除

的，

由交

通主

管部

门拆

除，

有关

费用

由建

筑

者、

构筑

者承

担。

一般

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

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不满二分之一或者

妨碍安全视距，及时纠正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2000元罚款。

较重

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

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二分之一以上或者

妨碍安全视距，及时纠正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20000 元 罚

款。

严重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

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造成

交通事故。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40000 元 罚

款。

特别

严重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

及其他设施全部遮挡公路标志，或者责令限期拆

除，拒不拆除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50000 元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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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在 高 速 公

路 建 筑 控

制 区 内 擅

自 埋 设 管

（道）线、

电 缆 等 设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五十六

条第一款：除公路

防护、养护需要的

以外，禁止在公路

两侧的建筑控制区

内修建建筑物和地

面构筑物；需要在

建筑控制区内埋设

管线、电缆等设施

的，应当事先经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主管部门批

准。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七条第

七项：进行下列涉

路施工活动，建设

单位应当向公路管

理机构提出申请：

（七）在公路建筑

控制区内埋设管

道、电缆等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八十一条：违反

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

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

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

缆等设施的，由交通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

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不拆除的，由

交通主管部门拆除有关

费用由建筑者、构筑者

承担。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一项：违

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公路

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不拆除的，

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

有关费用由违法行为人

承担：（一）在公路建

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

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

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

电缆等设施的。

轻微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埋设管线（道）、电缆等设施，

经制止，及时主动拆除，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以

上条件需同时满足）

责令改正，给

予教育，不予

处罚。

逾期

不拆

除

的，

由交

通主

管部

门拆

除，

有关

费用

由建

筑

者、

构筑

者承

担。

一般 埋设管线（道）、电缆长度不满10米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10000 元 罚

款。

较重 埋设管线（道）、电缆长度在10米以上不满20米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20000 元 罚

款。

严重 埋设管线（道）、电缆长度20米以上不满30米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30000 元 罚

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埋设管线（道）、电缆长度30米以上的；

2.埋设输送油、气等易燃易爆品的管道或高压电缆

等设施的；

3.当事人实施三次（处）及以上违法行为的；

4.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交通拥堵、损坏公路路

产等危害后果的；

5.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6.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处

50000 元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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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车 辆 装 载

物 触 地 拖

行、掉落、

遗 洒 或 者

飘散，造成

公 路 路 面

损坏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车辆应当规

范装载，装载物不

得触地拖行。车辆

装载物易掉落、遗

洒或者飘散的，应

当采取厢式密闭等

有效防护措施方可

在公路上行驶。

《江西省公路条

例》第三十八条第

二款：车辆装载物

轻易抛洒、滴漏、

飞扬、散落、污染

的、应当采取厢式

密闭等有效防护措

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九条：车辆装载

物触地拖行、掉落、遗

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

路面损坏、污染的，由

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处5000元以下的罚

款。

《江西省公路条例》第

七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

污染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公路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损坏面积不满5平方米；按执法

部门要求进行规范装载，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触地

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损坏程度轻微或污染

面积较小，未因此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交通拥堵等

危害后果；在执法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修复损害；

不能自行清除或修复损害，执法部门代为恢复原状

的，依法承担相关费用。（以上条件需同时满足）

责令改正，给

予教育，不予

处罚。

一般
车辆装载物触地拖行、掉落造成公路路面损坏面积

在5平方米以上不满20平方米的；

责令改正，可

以 处 1000 元

罚款。

较重
车辆装载物触地拖行、掉落造成公路路面损坏面积

在20平方米以上不满30平方米的；

责令改正，可

以 处 2000 元

罚款。

严重
车辆装载物触地拖行、掉落造成公路路面损坏面积

在30平方米以上不满40平方米的；

责令改正，可

以 处 3000 元

罚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损坏，面积40平方米以上的；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

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3.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改正，可

以 处 5000 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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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车 辆 装 载

物 触 地 拖

行、掉落、

遗 洒 或 者

飘散，造成

公 路 路 面

污染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车辆应当规

范装载，装载物不

得触地拖行。车辆

装载物易掉落、遗

洒或者飘散的，应

当采取厢式密闭等

有效防护措施方可

在公路上行驶。

《江西省公路条

例》第三十八条第

二款：车辆装载物

轻易抛洒、滴漏、

飞扬、散落、污染

的、应当采取厢式

密闭等有效防护措

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九条：车辆装载

物触地拖行、掉落、遗

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

路面损坏、污染的，由

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处5000元以下的罚

款。

《江西省公路条例》第

七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

污染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公路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污染面积不满5平方米；按执

法部门要求进行规范装载，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触

地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损坏程度轻微或污

染面积较小，未因此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交通拥堵

等危害后果；在执法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清除污

染；不能自行清除，执法部门代为恢复原状的，依

法承担相关费用。（以上条件需同时满足）

责令改正，给

予教育，不予

处罚。

一般
车辆装载物遗洒或者飘散，污染面积不满50平方米

的。

责令改正，可

以处1000元罚

款。

较重
车辆装载物遗洒或者飘散，污染面积50平方米以上

不满100平方米的。

责令改正，可

以处2000元罚

款。

严重
车辆装载物遗洒或者飘散，污染面积100平方米以

上不满200平方米的。

责令改正，可

以处3000元罚

款。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污染面积200平方米以上的；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速公路畅通

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3.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改正，可

以处5000元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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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未 经 批 准

更 新 采 伐

护路林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二十六条：

禁止破坏公路、公

路用地范围内的绿

化物。需要更新采

伐护路林的，应当

向公路管理机构提

出申请，经批准方

可更新采伐，并及

时补种；不能及时

补种的，应当交纳

补种所需费用，由

公路管理机构代为

补种。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一条：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未经批准更新

采伐护路林的，由公路

管理机构责令补种，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采伐

林木价值3倍以上5倍以

下的罚款。

轻微 未经批准，采伐护路林3株以下的。

责令补种，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采伐林木

价值3倍的罚款。

一般 未经批准，采伐护路林4株以上7株以下的。

责令补种，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采伐林木

价值3.5倍的罚款。

较重 未经批准，采伐护路林8株以上11株以下的。

责令补种，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采伐林木

价值4倍的罚款。

严重
未经批准，采伐护路林12株以上15株以下

的。

责令补种，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采伐林木

价值4.5倍的罚款。

特别

严重
未经批准，采伐护路林16株以上的。

责令补种，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采伐林木

价值5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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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未 按 规 定

的 技 术 规

范 和 操 作

规 程 进 行

公 路 养 护

作业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四十五条：公

路养护应当按照国务

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

作规程实施作业。

《江西省公路条例》

第十九条第二款：公

路管理机构应当公示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名

称、养护路段以及联

系电话。公路养护作

业单位应当定时进行

养护巡查，按照规定

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

程实施养护作业，并

建立公路养护台账，

记录养护巡查、检测、

作业以及其他相关信

息。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七十

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公路

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技

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公路

养护作业的，由公路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

销其资质证书。

《江西省公路条例》第六十九

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

款规定，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

按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

程进行养护作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由省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吊

销其资质证书。

轻微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

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不规范作业，

经责令改正及时改正，未产生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10000

元罚款；拒不改正的

吊销其资质证书。

一般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

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第两次不规

范作业，每次经责令改正，及时改正，

未产生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20000

元罚款；拒不改正的

吊销其资质证书。

较重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进行公路养护作业，第三次不规范作业，

每次经责令改正，及时改正，但产生一

次以上车辆拥堵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30000

元罚款；拒不改正的

吊销其资质证书。

严重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

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第四次不规

范作业，每次经责令改正，及时改正，

但产生一次以上车辆拥堵危害后果

的。

责令改正，处40000

元罚款；拒不改正的

吊销其资质证书。

特别

严重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影响高

速公路畅通30分钟以上等危害后果的；

3.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4.当事人实施五次以上违法行为的。

责令改正，处50000

元罚款；拒不改正的

吊销其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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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拒 交 、 逃

交、少交车

辆 高 速 公

路 通 行 费

的

《江西省公路条

例》第四十八条:车

辆通行高速公路，

不得有下列拒交、

逃交、少交车辆通

行费的行为：(一)

调换或者使用伪造

的通行卡或者凭

证；(二)假冒法定

减免费车辆；(三)

采取冲榜、跳磅等

非法方式妨碍正常

记重；(四)干扰联

网收费系统正常运

行；(五)其他拒交、

逃交、少交车辆通

行费的行为高速公

路经营管理者对依

法应当交纳而拒

交、逃交、少交车

辆通行费的车辆，

有权拒绝其通行，

并要求其补交应交

纳的车辆通行费。

《江西省公路条例》第

七十二条：违反本条例

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拒交、逃交少交车

辆通行费的，由省人民

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处应交通行费五倍的罚

款。

轻微
当事人初次拒交、逃交、少交车辆通行费不满5元，

且主动补交应交纳的交通行费的。

责令改正，给

予教育，不予

处罚。

一般 当事人拒交、逃交、少交车辆通行费的
处应交通行费

5倍罚款.


